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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
15:00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6）。

现将具体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星期一）15:00开始。
5、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 现场表决：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表

决；
（2） 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 5月 15日（星期三）。
8、会议出席对象：
（1）“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9、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5.00 《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计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01 选举赖潭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杨静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3 选举赖久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4 选举黄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1.01 选举狄旸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2 选举赵克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3 选举吕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2.01 选举冯真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2.02 选举楼丽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议案 6、议案 9均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披露情况：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不作为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4、审议议案 10、议案 11、议案 12事项时实行累积投票办法。 相关人员简历已经披露在《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中。 应选非独立董事 4人、独立董事 3人、非职工
代表监事 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将由 3名监事组成， 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4、单独计票提示：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手续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函信方式、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6:30。
3、登记地点：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五楼证券部。

4、于 2024年 5月 1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5、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6、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7、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函信或传
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4年 5月 17日 16:30时之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但出席会议
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五、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
地址：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五楼证券部
联系人：黄楷、杨斌
电话：0599-2827451
传真：0599-2827567
E-mail：lkshdm@pclifecome.com
2、会期预计下午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5�月 17�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868
2、投票简称：“绿康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
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

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
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 B投 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1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1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监事（如表一提案 1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 2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 2位。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
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委托人对
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5.00 《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01 选举赖潭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杨静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3 选举赖久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4 选举黄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1.01 选举狄旸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2 选举赵克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3 选举吕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2.01 选举冯真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2.02 选举楼丽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特别说明事项：
1、在累积投票议案中，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委托

人在每一位候选人对应的投票栏填报投给该位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可以投出 0 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2、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4-031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16日下午 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 1幢 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6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15-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1 人， 代表股份 549,545,22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8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543,242,93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2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人，代表股份 6,302,2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 人， 代表股份 6,302,29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人，代表股份 6,302,2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592%。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和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48,526,0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5%；反对 802,52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0%；弃权 216,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83,1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291%；反对 802,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338%；弃权 216,6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7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48,603,9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7%；反对 802,52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0%；弃权 138,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361,0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651%；反对 802,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338%；弃权 138,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48,886,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1%；反对 639,38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弃权 1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643,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438%；反对 63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1452%；弃权 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11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548,526,0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5%；反对 822,02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6%；弃权 197,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83,1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291%；反对 822,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0432%；弃权 197,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7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证券投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 546,733,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84%；反对 2,512,63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72%； 弃权 29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90,8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903%；反对 2,512,6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9.8685%；弃权 29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1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544,869,1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91%；反对 4,367,75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48%； 弃权 30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6,2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039%；反对 4,367,7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9.3042%；弃权 30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1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548,017,1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9%；反对 1,219,7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0%； 弃权 30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774,2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539%；反对 1,219,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9.3542%；弃权 30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1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544,344,9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37%；反对 5,200,31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6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1,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854%；反对 5,200,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51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544,344,9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37%；反对 5,200,31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6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1,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854%；反对 5,200,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51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544,470,3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65%；反对 5,074,91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27,3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751%；反对 5,074,9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524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48,234,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5%；反对 828,52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8%；弃权 482,2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991,5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015%；反对 828,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1463%；弃权 482,2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652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张峥、胡洁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甘
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991 证券简称：甘源食品 公告编号：2024-024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16日（周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4年 5月 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6日上午 09:15至下午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萍乡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医药生物食品工业园甘源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股份 62,358,88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8.542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5,773,23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34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56,585,65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967％。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4,318,48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74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59,816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4,158,672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0％。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93,215,831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及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数量 1,121,472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数量 1,115,793 股，共计 2,237,265 股，因此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0,978,566股。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188,5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68％； 反对

17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148,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0553％；反对 17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35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318,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年夫兵律师和罗聪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5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

“湾区引擎‘粤’强劲”—集体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4年 5月 22日（周三）15:00-17:00 参加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组织召开的以“湾区引擎‘粤’强劲”为主题的集体业绩说明会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2日（星期三）15:00-17:00
（二）召开地点：深交所 811国际会议厅

（三）召开方式：图文与直播视频转播
（四）公司出席人员：总裁徐中先生、独立董事陈秋雄先生、董事会秘书卢志刚先生、财务负责人谢

丹颖女士（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或扫描二维码(附后)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
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号杉杉大厦 28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0,715,6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73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 年 5 月 8 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2,258,223,223 股，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 71,218,030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故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187,005,193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根据《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为董事长郑驹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9人，董事长郑驹先生、副董事长庄巍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李凤凤

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朱志勇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李克勤先生、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独立董事徐衍
修先生、独立董事张云峰先生、独立董事朱京涛先生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莹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641 99.8261 1,974,520 0.1701 43,500 0.0038

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341 99.8261 1,958,820 0.1687 59,500 0.0052

3、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341 99.8261 1,974,820 0.1701 43,500 0.0038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829,841 99.8375 1,885,820 0.162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641 99.8261 1,974,520 0.1701 43,500 0.0038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7,980,535 99.7643 2,672,126 0.2302 63,000 0.0055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746,241 99.8303 1,949,920 0.1679 19,500 0.0018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9,152,489 98.1422 21,558,068 1.8573 5,104 0.0005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6,650,562 99.6497 4,065,099 0.350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641 99.8261 1,974,520 0.1701 43,500 0.0038

11、 议案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732,641 99.8291 1,887,320 0.1625 95,700 0.0084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9,793,518 98.1974 20,877,243 1.7986 44,900 0.004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37,572,2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1,257,606 91.8516 1,885,820 8.1484 0 0.000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0,704,566 98.2662 365,300 1.7338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53,040 26.6710 1,520,520 73.329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1,257,606 91.8516 1,885,820 8.1484 0 0.0000

6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
的议案

20,408,300 88.1818 2,672,126 11.5459 63,000 0.2722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21,174,006 91.4904 1,949,920 8.4254 19,500 0.0843

9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提供
关联担保的议案 19,078,327 82.4352 4,065,099 17.5648 0 0.0000

1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21,125,406 91.2804 1,974,520 8.5317 43,500 0.1880

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议案 9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未出席参与投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程钢律师、张扬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1166 证券简称：优宁维 公告编号：2024-043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博
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王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职务。 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 王博先生的辞任自辞任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王博先生原定高管任期自 2022 年 3 月 18 日至
2024年 11月 22日。王博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
任不影响公司相关工作正常运营开展。 截至本公告日，王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王博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301166 证券简称：优宁维 公告编号：2024-044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月 16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古丹路 15弄 16号 1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冷兆武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的总股份为 86,633,468 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 86,666,668

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 33,200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1 人，代表股份 49,658,3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7.3200％。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人，代表股份 49,309,7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17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48,56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2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6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4,260,5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179％。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645,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0％；反对 12,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248,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0％；反
对 1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1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645,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0％；反对 12,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248,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0％；反

对 1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并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645,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0％；反对 12,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248,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0％；反
对 1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645,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0％；反对 12,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248,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0％；反
对 1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44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99％；反对 21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4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865％；反
对 21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13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冷兆武先生（持有 28,674,000 股）、许晓萍女士（持有 8,980,200 股）、上海阳

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4,779,000 股）、冷兆文先生（持有 2,008,800 股）、许晓华先生（持有
955,800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46,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865％；反对 21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1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4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865％；反
对 21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13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44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99％；反对 21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4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865％；反
对 21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13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44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99％；反对 213,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4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865％；反
对 21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13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645,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0％；反对 12,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248,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0％；反
对 1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陈晨、叶昊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 月 17 日


